






何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总有回落的机缘,〔69〕这是事物的常理;前科阻碍犯罪人的社会化,既
违反刑罚目的,也不人道,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主张我国刑法应当建立前科消灭制度。
而对前科消灭制度的具体构建,立法机关除了需要考虑其适用程序外,还需要重点解决作为前

科消灭对象的“前科范围”以及前科消灭的条件,这都需要立法作出价值选择,故而难免存在争

议。然而,立法针对轻罪和未成年人犯罪建立的前科消灭制度,不仅异议小,可行性强,而且以

此为契机,也有助于推进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的全面建立。

3.完善司法出罪机制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体制并非完全没有出罪或者限制刑罚适用的功能,比如《刑事诉讼法》
第173条第2款规定的酌定不起诉制度就是典型的出罪程序机制;《刑事诉讼法》第15条不追

究刑事责任和第206条自诉案件可以调解和解的规定,也承担着刑事诉讼上的出罪功能。〔70〕

但客观地讲,如前所指,与西方法治国家“漏斗式”的刑事司法体制相比,我国司法出罪机制不

仅种类少,而且实践效果也不好。以不起诉制度为例,司法实践中,除了针对未成年、偶犯、初
犯、过失犯罪、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等情形外,不起诉的适用率非常低。尽管近年来检察机关

内部已逐步取消严格控制不起诉比例的内部考核制度,但是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情况仍没有出

现明显地乐观转向。〔71〕而导致检察机关不敢、不愿依法适用不起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

有观念方面的障碍,有现行办案机制程序的限制,也有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如果未来国家

规模性的推进轻罪立法,那么就必须重视司法出罪机制的构建;只是放宽犯罪入口而无相应出

罪机制的构建,将无法避免实践中惩罚的大量增加,“醉驾入刑”的实践也已清晰地证明了这一

点。对此,我国有学者将该问题称之为“犯罪问题非犯罪化处理的程序机制”,并提出在犯罪化

过程中,应扩大自诉案件的范围、建立审前调解制度、改革现行不起诉制度和建立暂缓起诉制

度。〔72〕也有学者立足于诉讼的不同环节,提出应当在制裁危害行为的各个环节中设计相应

的司法出罪制度,包括可以在侦查阶段增加警察训诫和撤销案件两种出罪程序;在起诉阶段扩

大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和增设暂缓不起诉制度;在审判阶段除保留刑事调解制度外,增加缓

予刑事宣告制度。〔73〕在笔者看来,未来立法究竟应在刑事诉讼的哪个阶段以及在多大范围

内构建司法出罪制度,有以下两方面因素需要予以考虑。第一,犯罪门槛下降的程度和轻罪的

数量与规模。犯罪门槛越低,轻罪数量越大,对于司法出罪机制的需求就越强。第二,如何确

保司法裁量权的不恣意行使。司法出罪意味着司法机关将拥有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决定权,
在当前我国法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赋予司法机关是否出罪的自由裁量权之后该如何确保其

不被恣意滥用,绝非是一件容易解决的事情。此外,我国学者还提出要进一步推进轻罪案件快

速处理机制建设,降低羁押率、减少适用羁押性措施以及减少犯罪附随负面效应的制度建设等

建议。但限于篇幅,这里将不再予以展开。
尝试中的事物,往往非一举即能成其美,刑法制度的改革也一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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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当前我国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刑事立法不能脱离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的总体框架。也就是说,未来我国轻罪立法不仅要符合刑事法治的

建设方向,也必须在根本上契合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要求。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应

当采取和平且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治理方式,并应当是高效和低社会成本的社会治理方式。轻

罪立法和“严而不厉”刑法结构的建构的确事关我国刑法结构的现代化,但真正的刑法现代化

应当是国家和社会逐步摆脱社会治理对刑法的依赖,而不是刑法纠结其中越陷越深。未来我

国刑法的现代化之路,一方面要思考如何在法治框架内妥善处理社会危害行为及其制裁体系

问题,另一方面还要战略性地思考和解决如何有效避免现代社会治理对刑法的过度依赖。

Abstract:Theloweringofthethresholdforcrimesandthelegislationofminorcrimescanbelegiti-
matedbuttheymayleadtoover-criminalizationwithoutthesupportof“funneling”decriminalization
mechanisminjudicialpractice.Nowadays,theloweringofthethresholdofcrimesandthelegislationof
minorcrimesfocusmoreontheroleofcriminallawinsocialgovernance,forinstance,theexpansionof
administrativedetention,whichcontravenestheruleoflaw.Theactiveroleofcriminallawinsocialgov-
ernanceneedstobeconsideredwithprudence,however.Tobespecific,thelegislationofminorcrimesin
Chinashouldbeimplementedwithregardtocivilrightsandtheruleoflaw.Thelegislationofminor
crimesrequiresacorrespondingsystem.First,theadministrativepowershouldbereframedjudicially,

especiallythepowerrelatedtothedeprivationofpersonalfreedomsuchastheadministrativedetention.
Secondly,correspondingandproportionateminorpunishmentsneedtobeadded,eliminationofprior
criminalrecordsneedstobeconstructedanddecriminalizationmechanismneedstobe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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